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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深食品评价细则 藻类制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供深食品 藻类制品评价的检验检测指标分类的原则及分类。

本文件适用于藻类制品的评价，包含干制藻类、经水煮或油炸的藻类、藻类罐头、其他加工藻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1964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

T/SZS 1330 供深食品 藻类及其制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

香港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规例第132V章）

3 检测指标的分类原则

根据风险评估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发生后的影响程度确定产品的风险等级，以及食品和农产品

生产实际操作惯例中使用的投入品及国家标准中的强制性指标，结合供深食品评价工作需要，确定供深食

品 藻类制品检测指标的分类。检测指标共分为三类，一类指标为必检项，二类指标为监测项，三类指标

为鼓励项。

4 检测指标分类

4.1 一类指标

一类指标为必检项，企业在申请供深食品评价时，应提供表1、表2中所列指标的检测报告。

表 1 一类指标-安全要求

指标类别 物质名称 限量值 来源

污染物限量
mg/kg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铅（Lead） 1/2a GB 2762

食品添加剂使用量
g/kg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天门冬酰苯丙氨酸甲酯（又名阿斯巴甜）b(Aspartame) 1

GB 2760

三氯蔗糖（又名蔗糖素）(Sucralose) 0.3

山梨酸及其钾盐(Sorbic acid, potassium sorbate) 0.5
二氧化硫，焦亚硫酸钾，焦亚硫酸钠，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

低亚硫酸钠c(Sulfur dioxide, potassium metabisulphite, sodium
metabisulphite, sodium sulfite, sodium hydrogen sulfite, sodium
hyposulfite)

0.05

注1：a仅适用于螺旋藻及其制品。

注2：b不适用于干制藻类。

注3：c仅适用于干制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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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类指标-微生物要求

指标类别 物质名称

采样方案a及限量

（若非指定，均以/25 g或/25 mL表示） 来源

n c m M

微生物限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沙门氏菌b（Salmonella） 5 0 0 —

GB 29921
副溶血性弧菌b（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5 1 100 MPN/g 1000 MPN/g

金黄色葡萄球菌b（Staphylococcus
aureus） 5 1 100 CFU/g 1000 CFU/g

菌落总数b（Total bacterial count） 5 2 3×104 CFU/g 105 CFU/g
GB 19643

大肠菌群b（Coliform bacteria） 5 1 20 CFU/g 30 CFU/g
注1：a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

注2：b仅适用于即食藻类制品。

4.2 二类指标

二类指标为监测项。企业如使用表4中所列的投入品和食品添加剂，应在申请供深食品评价时提供投

入品/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清单。

表 3 二类指标-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

状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状态，无霉斑、五变质，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表 4 二类指标-安全要求

指标类别 物质名称 限量值 来源

食品添加剂使

用量g/kg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N-[N-（3,3-二甲基丁基）]－L-α-天门冬氨－L－苯丙氨酸1－甲酯

（又名纽甜）a（Neotame） 0.033

GB 2760乙酰磺胺酸钾（又名安赛蜜）(Acesulfame potassium) 0.3

β-胡萝卜素(Beta-carotene) 1b/0.2c

污染物限量
mg/kg

香港规例独有要求

砷（以无机砷表示）d（Arsenic (expressed as total arsenic)） 1 香港规例第132V章
注1：a不适用于干制藻类。

注2：b仅适用于其他加工藻类。

注3：c仅适用于藻类罐头。

注4：d仅适用于海藻。

注5：“香港规例第132V章”指中国香港《食物搀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第132V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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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三类指标

三类指标为鼓励项。企业在申请供深食品评价时，无须提供表5中所列物质的检测报告。但鼓励企业

在其产品通过供深食品评价后对表5所列的物质进行检测，并将结果提交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

表 5 三类指标-安全要求

指标类别 物质名称 限量值 来源

食品添加剂使

用量g/kg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双乙酰酒石酸单双甘油酯a（Diacetyl tartaric acid ester of mono（di）
glycerides（DATEM））

2.5

GB 2760乳酸链球菌素(Nisin) 0.2b/0.5c

ε-聚赖氨酸盐酸盐(ε-Polylysine hydrochloride) 0.3

柠檬酸亚锡二钠b（Disodium stannous citrate） 0.3
注1：a不适用于干制藻类和藻类罐头。

注2：b仅适用于藻类罐头。

注3：c不适用于藻类罐头。

5 抽样检验方法

5.1 抽样方法

抽样方法按供深食品相关标准执行。

5.2 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按T/SZS 1330《供深食品 藻类及其制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第5章规定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  次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检测指标的分类原则
	4　检测指标分类
	4.1　一类指标
	4.2　二类指标
	4.3　 三类指标

	5　抽样检验方法
	5.1　抽样方法
	5.2　检验方法



